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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内蒙华电   股票代码：600863  编号：临 2009－009 

 

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会议决议及股票复牌公告 
 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 
 

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

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在呼和浩特市召开。董事长吴景龙先生因公未

能出席本次会议，委托石维柱董事出席本次会议。公司董事会半数

以上董事推举董事石维柱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。 

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2 人，实到 10 人，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

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议定事项合法有效。 

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本次会议经过与会代表的认真讨论，投票表决，形成如下决议： 

审议批准了公司《关于与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置换

的议案》，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通知另行

发布。 

同意：5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 0票。 

关联董事吴景龙、铁木尔、王永夫、石维柱、张纲、张明、叶

才回避表决。 

为逐步解决公司“一厂多制”有关问题，实现本公司控股股东

--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方电力”）在本公司股

权分置改革时所作出的有关支持本公司发展的承诺，北方电力与本

公司于今年初开始筹划有关资产置换以及资产（股权）转让事宜。



 2

为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，公司股票已于

2009 年 3 月 6日起停牌。停牌后，公司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政策咨询、

方案论证，初步认为方案可行。自 2009 年 3 月 13 日，资产置换方

案开始征求相关各方意见。公司承诺最迟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复牌。 

期间，北方电力与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方案进行了调整，北

方电力开始其各股东方的沟通工作。原方案是以公司包一、包二电

厂置换北方电力乌海发电厂，同时受让北方电力持有的集通铁路股

权。因集通铁路股权净值较大，上述方案可能会触及重大资产重组。

由于取得集通铁路其他股东方放弃优先受让权的程序较复杂，时间

会较长，同时考虑 2009 年初集通铁路盈利下滑，本次方案仅进行资

产置换，受让集通铁路股权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。本次资产置换不

会触及重大资产重组条件。 

2009 年 4 月 10 日，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北方电

力的资产置换方案及相关协议，公司股票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复牌。 

 

关于本次资产置换的主要内容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 本公司与北方电力签署《资产置换协议》，公司拟将拥有的

包一、包二电厂资产与北方电力海电三期电厂资产进行整体置换，

交易双方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，按照净资产评估值置换，差价部

分以现金补足。初步确定交易价格为本公司向北方电力支付差额现

金 11,314.07 万元（暂定，将根据备案后的资产评估结果调整）。相

关资产涉及债务由置入方承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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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，北方电力关联董事在本次董

事会审议本事项时回避表决。北方电力作为关联股东在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该事项时将回避表决。 

● 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亏损电厂剥离，并置换入盈利能力较

强的电厂，将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。 

●  本次置换资产的评估报告尚需向有权部门备案，本次交易

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，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●  本次置换的资产中，公司以包二电厂 2 台 20 万机组进行了

抵押贷款，北方电力以海电三期电费收费权进行了质押贷款。待双

方权力机关审议通过本次资产置换后，相关银行同意解除该等抵押

和质押，该等贷款继续由原借款人偿还。 

●  根据实际情况，公司与北方电力调整了原资产置换方案。

由于取得集通铁路其他股东方放弃优先受让权的程序较复杂，时间

会较长等原因，原方案中收购集通铁路股权暂不考虑，本次方案仅

进行资产置换，因而本次资产置换未触及重大资产重组条件。公司

承诺，股票将于 4 月 13 日恢复交易，并且公司在股票恢复交易后 3

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 

为逐步解决本公司所属发电厂“一厂多制”有关问题，实现北

方电力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所作出的有关支持本公司发展的承

诺，增强本公司持续盈利能力，北方电力与本公司签署《资产置换

协议》，将本公司拥有的包头第一热电厂（以下简称“包一”）、包头

第二热电厂（以下简称“包二”）资产整体与北方电力拥有的乌海发

电厂（以下简称“海电三期”）资产进行置换，差价以现金方式补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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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09 年 4 月 10 日，本公司与北方电力在呼和浩特市签署《资

产置换协议》，就本公司将所属包一、包二电厂资产与北方电力所属

海电三期电厂资产进行置换达成协议。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为基准，

由双方协商确定。 

鉴于北方电力持有本公司 71.08%股权，系本公司控股股东，因

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吴

景龙、铁木尔、王永夫、石维柱、张纲、张明、叶才回避表决。 

本项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北方电力将放弃在股东

大会上对该议案的表决权。 

本次置换资产的评估报告尚需向有权部门报请备案，本次交易

事项尚需报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。 

 

二、北方电力基本情况介绍 

1、公司简介 

企业名称：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0 亿 

成立日期：2004 年 1 月 8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吕慧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与境内合资） 

注册地址：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南路 15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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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办公地址：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南路 15 号 

税务登记证号码：150114756668318 

主营业务：开发、投资、建设、运营电力、热力、煤炭资源、

铁路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；电力、热力生产供应（国家法律、法规

规定应经审批的，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，国家明令禁止的除外） 

2、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况及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简表 

北方电力主要从事电力开发投资运营，2006-2008 年发电量分

别为 577 亿千瓦时、664 亿千瓦时和 653 亿千瓦时，2006-2008 年供

热量分别为 4,386 万吉焦、2,973 万吉焦和 2,810 万吉焦。 

北方电力最近三年的财务简表如下： 

项目 2006年 2007年 2008年* 

资产总额(亿元) 571 631 643 

负债总额(亿元) 426 483 521 

股东权益(亿元) 145 148 122 

主营业务收入(亿元) 119 139 148 

利润总额(亿元) 6.1 5.6 -20 

（*2008 年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） 

 

3、公司与关联方的控制关系结构图 

 

 
 
 
 
 
 
 
 
4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
北方电力与公司其他的前十名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

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北方电力最近五年之内不存在

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中国华能集团

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

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

100%

51%

71.0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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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的情况；北方电力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

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止，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

联交易已达到净资产 5%或 3000 万元以上。 

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拟进行置换的资产情况 

1、包一、包二电厂资产情况 

（1）包一电厂 

企业名称：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包头第一热电厂 

注册地址：包钢厂区 

负责人：  刘崇斌 

经营范围：火力发电，蒸汽热水生产 

包一电厂 1953 年开始筹建，经五期扩建和技术改造包一电厂总

装机容量达到 67.4 万千瓦，担负着向蒙西电网和北京送电、向包钢

直接供电供热和向市区供热的任务。包一电厂是本公司直属的非独

立法人分厂，拥有十机十炉，其中：1.2 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 2 组

(0#、1#机)，2.5 万干瓦的汽轮发电机 2组(2#、3#机)，5万的汽轮

发电机 l 组(4#机)，10 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 3组(5#、6#、7#机)，

12.5 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 2组（8#、9#机）。按照国家“节能减排”、

“上大压小”有关政策，2006 年 4 月 0#-4#机组退役，2008 年 9 月

6#机组退役，5#机组预计将于 2009 年退役，已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。

因此本次纳入置换范围的在运行发电机组包括1台10万千瓦机组和

2台 12.5 万千瓦机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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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三年企业的资产、利润、发电量状况如下表： 

项目 2006年 2007年 2008年* 

资产总额(万元) 145,055 144,433 122,647 

销售收入（万元） 78,423 75,525 59,477 

利润总额(万元) -15,237 -10,498 ** 

发电量(万千瓦时) 423,436 343,407 261,543 

供热量(万吉焦) 917 903 731 

*2008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

**：因公司 2008 年度决算数据尚未确定，该电厂 2008 年度利润总额暂缺。 

其中，包一电厂与昆都仑电厂存在“一厂多制”问题。包头第

一热电厂为本公司直属电厂。昆都仑电厂为包头第一热电厂的扩建

工程，由北方电力全资拥有，在运行发电机组为 2台 30 万千瓦机组。

同一发电厂不同时期的各期工程由不同出资方投资建设并运行管

理，形成“一厂多制”现象，由此造成公司与北方电力在资产、业

务、管理、人员等方面存在不独立的现象。 

（2）包二电厂 

企业名称：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包头第二热电厂 

营业场所：包头市青山区厂前路 

负 责 人：张焰 

经营范围：火力发电、供应、蒸汽、热水的生产、供应、销售、

维护和管理 

包头第二热电厂是国家“一五”计划、由原苏联援建的 156 个

重点项目之一，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座高温高压热电厂，担负着

向电网供电、向内蒙古一机集团公司、北方重工业集团公司提供工

业蒸汽以及向包头市青山区集中供热的任务。包二电厂总装机容量

82.5 万千瓦，其中#1--#6 机组为 5万千瓦及以下发电机组，#7、#8 

为 10 万千瓦机组，新机#1、#2 机组为公司扩建的 20 万千瓦发电机

组。按照国家“上大压小、节能减排”要求，包二 1—6号机组已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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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停运退役，2008 年 2 台 10 万千瓦机组也已关停。本次纳入置换

范围的在运行发电机组为公司 2004 年投产的 2台 20 万千瓦机组 。 

近三年企业的资产、利润、发电量状况如下表： 

项目 2006年 2007年 2008年* 

资产总额(万元) 180,705 179,119 163,957 

销售收入（万元） 88,227 86,200 99,042 

利润总额(万元)       -2,593         -10,829 ** 

发电量(万千瓦时) 384,323 308,657 245,200 

供热量(万吉焦) 680 487 404 

*2008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

**：因公司 2008 年度决算数据尚未确定，该电厂 2008 年度利润总额暂缺。 

公司为扩建包二电厂2台20万千瓦发电机组进行了项目抵押贷

款，将包二电厂 2 台 20 万千瓦发电机组抵押于中国建设银行包头青

山支行用于向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，担保债权期间为 2003 年

11 月 25 日至 2014 年 11 月 25 日，担保债权最高额为 111,400 万元。

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抵押贷款余额 4.1 亿元。经与建行包

头青山支行协商，本次资产置换方案经批准后，建行包头青山支行

同意将解除该等抵押，该等贷款由本公司继续偿还。 

包二电厂与青山热电厂存在“一厂多制”问题。包二热电厂为

公司直属电厂，截至目前已关停的机组容量为 42.5 万千瓦，在运行

发电机组容量为 40 万千瓦（2台 20 万千瓦机组）。青山热电厂为包

头第二热电厂的扩建工程，由北方电力全资拥有，在运行发电机组

为 2台 30 万千瓦机组。 

2、包一、包二资产的评估情况 

（1）包一电厂评估初步结果 

根据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，

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《包头第一热电厂资产评估报

告书》（初稿），评估结果如下（最终以在有权部门备案的报告为准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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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
评估基准日：2008 年 12 月 31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
项        目 

A B C D＝C-B E=D/B*100%

1 流动资产 5,006.02 5,006.02 4,835.69 -170.33 -3.40%
2 非流动资产 117,641.04 117,641.04 117,996.41 355.37 0.30%
3 其中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
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
5 长期股权投资  
6 投资性房地产  
7 固定资产 114,060.84 114,060.84 114,416.20 355.37 0.31%
8 在建工程 2,770.56 2,770.56 2,770.56 - 0.00%
9 无形资产 809.64 809.64 809.64 - 0.00%
10 其他非流动资产  
11 资产总计 122,647.06 122,647.06 122,832.10 185.04 0.15%
12 流动负债 32,255.15 32,255.15 32,255.15 - 0.00%
13 非流动负债 65,862.50 65,862.50 65,862.50 - 0.00%
14 负债合计 98,117.65 98,117.65 98,117.65 - 0.00%
15 净资产 24,529.41 24,529.41 24,714.45 185.04 0.75%

 

（2）包二电厂评估初步结果 

根据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，

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《包头第二热电厂资产评估报

告书》（初稿），评估结果如下（最终以在有权部门备案后报告为准）： 

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
评估基准日：2008 年 12 月 31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
项        目 

A B C D=C-B E=D/B*100%

1 流动资产 15,766.44 15,766.44 15,649.97 -116.47 -0.74%
2 非流动资产 148,190.25 148,190.25 148,324.34 134.09 0.09%
3 其中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

4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

5     长期股权投资  

6     投资性房地产  

7 固定资产 143,687.38 143,687.38 143,821.46 134.09 0.09%
8 在建工程 2,798.59 2,798.59 2,798.59 - 0.00%
9 无形资产 771.16 771.16 771.16 - 0.00%

10 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

11 资产总计 163,956.69 163,956.69 163,974.31 17.62 0.01%
12 流动负债 37,720.69 37,720.69 37,720.69 - 0.00%
13 非流动负债 93,444.66 93,444.66 93,444.66 - 0.00%
14 负债合计 131,165.35 131,165.35 131,165.35 - 0.00%
15 净资产 32,791.34 32,791.34 32,808.96 17.62 0.0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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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包一、包二电厂资产涉及的债务处理 

根据本次资产置换协议，资产置换完成后，相应的债务由资产

置入方承担。 

（二）北方电力拟进行置换的资产情况 

1、海电三期资产情况 

企业名称：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乌海发电厂 

营业场所：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拉僧庙 

负责人：乔栋 

企业类型：台、港、澳投资企业分支机构 

经营范围：开发、投资、建设、运营电力、热力、煤炭资源、

铁路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；电力、热力生产供应 

海电三期为北方电力直属非独立法人分厂，装机容量为 2台 33

万千瓦机组，2003 年 10 月开工建设，于 2005 年 12 月投入商业运

营。北方电力乌海发电厂于 2005 年 4 月 27 日注册成立。 

海电三期近三年的资产、利润、发电量状况如下表： 

项目 2006年度 2007年度 2008年度*

资产总额(万元) 232,926 223,442 210,016

销售收入（万元） 80,374 77,893 74,244

利润总额（万元） 19,374 22,381 15,442

发电量（万千瓦时） 405,784 382,412 349,242

*2008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

北方电力为筹建海电三期2台33万千瓦机组进行了项目融资贷

款，北方电力以海电三期项目的电费收费权向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

10 亿贷款额度（自 2005 年 1 月 31 日-2020 年 1 月 30 日）进行质押

担保。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，该贷款余额 3.8 亿元。经北方电力

和国家开发银行协商，本次资产置换方案经批准后，国家开发银行

同意解除该质押，该等贷款继续由北方电力偿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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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电三期与海勃湾电厂一期、二期存在“一厂多制”问题。海

勃湾电厂一期、二期均为本公司控股，其中一期为海勃湾电力股份

有限公司，装机容量为 2 台 10 万千瓦机组（已关停），公司持有其

53.11%股份，海勃湾电厂二期为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，装

机容量为 2台 20 万千瓦机组，公司持有其 60%股份。三期为北方电

力乌海发电厂，由北方电力全资拥有。 

2、海电三期资产评估的初步结果 

根据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，

以2008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《乌海发电厂资产评估报告书》

（初稿），在采用成本法以及收益法评估后，评估结果如下（最终将

以在有权部门备案后报告为准）： 

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
评估基准日：2008 年 12 月 31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
项目 

A B C D＝C－B E＝D/B*100%

1 流动资产 10,279.01 10,279.01 10,404.99 125.98 1.23%
2 非流动资产 199,737.35 199,737.35 226,464.33 26,726.98 13.38%
3 其中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
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
5 长期股权投资  
6 投资性房地产  
7 固定资产 193,462.47 193,462.47 220,189.45 26,726.98 13.82%
8 在建工程 6,088.85 6,088.85 6,088.85 - 0.00%
9 无形资产 186.03 186.03 186.03 - 0.00%
10 其他非流动资产  
11 资产总计 210,016.36 210,016.36 236,869.32 26,852.96 12.79%
12 流动负债 128,190.84 128,190.84 128,209.59 18.75 0.01%
13 非流动负债 39,822.25 39,822.25 39,822.25 - 0.00%
14 负债合计 168,013.09 168,013.09 168,031.84 18.75 0.01%
15 净资产 42,003.27 42,003.27 68,837.48 26,834.21 63.89%

 

2、海电三期资产涉及的债务处理 

根据本次资产置换协议，资产置换完成后，相应债务由资产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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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方承担。 

 

四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合同的内容 

1、交易标的 

（1）本公司置出资产：指本公司下属的包一电厂、包二电厂； 

（2）本公司置入资产：指北方电力下属的海电三期。 

2、交易金额 

本公司置出资产包一电厂总资产账面价值 122,647.06 万元，评

估价值 122,832.10 万元；总负债账面价值 98,117.65 万元，评估价

值 98,117.65 万元；净资产账面价值 24,529.41 万元，评估价值

24,714.45 万元，增值额 185.04 万元，增值率为 0.75%。 

本公司置出资产包二电厂总资产账面价值 163,956.69 万元，评

估价值 163,974.31 万元；总负债账面价值 131,165.35 万元，评估

价值 131,165.35 万元；净资产账面价值 32,791.34 万元，评估价值

32,808.96 万元，增值额为 17.62 万元，增值率为 0.05%。 

本公司置入资产海电三期总资产账面价值 210,016.36 万元，评

估价值 236,869.32 万元；总负债账面价值 168,013.09 万元，评估

价值 168,031.84 万元，增值额 18.75 万元；净资产账面价值

42,003.27 万元，评估价值 68,837.48 万元，增值额 26,834.21 万

元,增值率 63.89%。 

3、支付方式 

交易双方同意本次资产置换对价以置换资产评估后的净资产值

额进行结算。双方仅需就本次资产置换所产生的价差部分以现金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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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支付。双方同意在本次资产置换协议生效后 20 日内支付价款并完

成交割。 

4、协议生效条件 

该交易协议于下述条件满足后生效：(a)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

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;(b)本次交易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

文件；(c)本次交易取得交易双方权力机关审议通过。 

5、交割期间损益的归属 

由于评估基准日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，因而交易双方同意自

2009 年 1 月 1日至资产置换交割完成期间，置换资产产生的期间损

益由资产置入方承担。 

6、交易过户时间安排 

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清单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0 日

内完成交割，并经双方签字接收；有关资产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于

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 20 日内完成。 

（二）交易定价情况 

本次资产置换以用于置换的资产的评估净资产值为交易对价。

本公司以拥有的包一、包二资产置换北方电力拥有的海电三期资产，

差价部分由现金进行补足。 

根据评估报告结论，包一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24,714.45 万元，

包二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32,808.96 万元，包一、包二合计净资产值

为 57,523.41 万元，海电三期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68,837.48 万元，

两者的差额为 11,314.07 万元（最终将以在有权部门备案后资产评

估报告为准）。 

因此，在本次资产置换，本公司共需向北方电力支付现金对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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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,314.07 万元（最终将以在有权部门备案后资产评估报告为准），

从而北方电力拥有包一、包二的全部资产并承担相关负债，本公司

拥有海电三期的全部资产并承担相关负债。 

 

五、本次资产置换涉及的其他安排 

1、涉及的人员安置情况 

由于本次资产置换意在解决包一、包二、海电三期“一厂多制”

问题，同时支持本公司发展，相关置换资产涉及的人员继续在原电

厂内工作服务，因而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。 

2、涉及的土地情况 

本次资产置换中包二资产并未包含土地使用权部分，该土地使

用权为本公司设立时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作价入股，因此

在资产交割完成后，北方电力将与本公司签署土地租赁协议，公司

保证北方电力继续利用该等土地进行包二的生产运营。 

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与北方电力签署关于包头第二热电厂土地

使用权租赁协议，租赁费用的确定按照公司土地无形资产每年摊销

额确定。 

本次资产置换包一、海电三期资产涉及的土地性质为划拨用地，

资产置换后原使用企业继续以划拨方式使用该等土地。 

3、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同业竞争情况说明 

本次交易前，公司与北方电力业务同为火力发电的生产运营，

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；通过本次交易，公司将发电机组相对较

小、盈利能力较弱的包一、包二资产置换成发电机组较大、盈利能

力强的海电三期资产，有利于做大做强上市公司主业，并在一定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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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上减轻了公司与控股股东北方电力的同业竞争。 

4、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

本次交易对价以资产置换方式支付，差价部分将以现金方式补

足。对于现金部分资金来源，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方式

进行解决。 

 

六、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

（1）解决公司部分电厂“一厂多制”问题，理顺管理关系 

由于同一发电厂不同时期的各期工程分别由不同投资者投资建

设，形成“一厂多制”现象，由此导致同一电厂内各期工程共用部

分公用设施，分摊共同采购和保管的燃料、材料等，相关的生产运

行人员亦无法完全独立。为此，监管部门多次要求公司逐步解决“一

厂多制”问题，彻底做到与控股股东的“五分开”。 

包一、包二、海电三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“一厂多制”问题，

通过本次资产置换，包一、包二电厂的各期工程全部归北方电力拥

有并管理，海电一、二、三期工程全部归本公司控制并管理。由此，

本次资产置换解决了公司部分电厂存在的“一厂多制”问题，同时

也进一步理清了上市公司与关联股东的管理权责。 

（2）实现北方电力股改承诺 

由于受能源价格影响，公司经营成本持续上升，同时，受到国

内电力需求下降影响，公司蒙西地区电力负荷下滑严重，造成供求

失衡，公司机组利用小时数连年下降。公司下属的包一、包二电厂，

由于机组较小，能耗较大，发电成本持续高涨，亏损严重，对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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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影响较大。同时，包一、包二担负地方企业和居民供热任务，

供热业务一直处于亏损状态。 

北方电力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承

诺“将按照国家有关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有关精神，继续支持内蒙

华电的发展；通过支持其收购优质资产等具体措施，增强该公司的

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”。为此，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北方电力协商，

同意以公司包一、包二亏损资产置换北方电力海电三期的盈利资产。 

通过本次交易，可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，有助于公

司实现盈利。本次资产置换充分体现了控股股东支持上市公司做强

做大的决心，践行了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期间的承诺。 

2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（1）优化资产质量，提升主业竞争力，保持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

通过本次资产置换，为公司置入盈利资产，置出亏损资产，可

以显著提升公司的整体资产质量，使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符合国家

产业政策的要求，从而推动公司做强、做大主业，提高和增强公司

在未来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和优势。 

2008 年，海电三期盈利约 1.5 亿元，本公司所属包一、包二电

厂 2008 年最终决算数据尚未确定，但预估该两电厂 2008 年经营性

亏损合计约 6亿元。资产置换后，将有效改善公司 2009 年经营状况。 

但由于电力市场以及煤炭市场状况的变化，2009 年海电三期预

计盈利将低于 2008 年度水平，包一、包二电厂 2009 预计亏损也将

低于 2008 年度水平。因而资产置换后公司 2009 年经营改善状况不

能简单以 2008 年度数据估算。 

（2）整合集团资源，减轻同业竞争，理顺管理关系，减少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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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。 

通过本次资产置换，实现控股股东优质资产向上市公司集中的

目的，可以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管理优势，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

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同业竞争程度。 

通过本次资产置换，解决了公司部分电厂“一厂多制”的问题，

保证了公司与控股股东资产、人员、业务等的独立性，进一步理顺

了公司和控股股东对所属电厂的管理关系。 

综上，公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扩大公司主业，提升公司

盈利能力，符合股东利益。 

 

七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 

1、“本次董事会严格履行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、关联董事回避

等程序，符合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要求”。 

2、“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基准，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，符

合交易双方利益，有利于减轻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”。 

3、“本次交易有利于实现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，符合全体股东

利益”。 

 

八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 

3、《资产置换协议》 

4、《土地租赁协议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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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

 

 

特此公告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ＯＯ九年四月十一日 


